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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環⾺戲的全球稅改

【陳國樑╱政⼤財政系教授】

娛樂界泰⽃天才巴納姆（P.T.Barnum），想出了三個環形舞台同時演出

的⾺戲表演，讓觀眾⽬不暇接，比起之前所有演出更為精采刺激，贏得

「戲中之王」美譽。眼下如火如荼進展中的全球稅改，雖然沒有⼤象跳

舞、獅⼦跳火圈、⼩丑⾶⼈，同樣有三環舞台，也同樣讓⼈眼花撩亂。

第⼀環場景是被稱之為富國俱樂部的ＯＥＣＤ。⾃⼀九九八年發布「有害

租稅競爭」報告後，持續不斷的尋求解決全球性的租稅惡性競爭之道。其

中最⼤的努⼒，當屬⼆○⼀五年所發布之「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」（ＢＥ

ＰＳ）⼗五項⾏動計畫；並於⼆○⼀六年建立了⽬前共有⼀三九個成員的

「ＯＥＣＤ╱G20防⽌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包容性架構」（ＩＦ）。

這⼗五項⾏動計畫的第⼀項─「⾯對數位經濟時代之租稅挑戰」─⽤意在

於了解數位化對於國際租稅的意涵，並提出新的公司所得稅架構。雖然各

界對於第⼀項⾏動⽅案多有期待，迎來的結論卻是：沒有共識、留待⼆○

⼆○年再提報告。期間雖曾應G20指⽰，於⼆○⼀八年提交了⼀份期中報

告，但同樣不建議採取任何暫時性措施。或許是好戲壓軸，⼆○⼆○年⼗

⽉的報告所提出之「兩⽀柱」（two pillars）架構，與第⼆、三環交互作

⽤，竟發展成⽻翼豐滿的BEPS⼆點○全球稅改。

第⼆環的歐盟（ＥＵ）場景，扮演了催化劑的⾓⾊。對於巨⼈般的跨國企

業在其境內所繳納的侏儒稅款，按捺已久的ＥＵ成員國，以確保稅負公平

之名，趕在ＯＥＣＤ提交期中報告前⼀個⽉，逕⾃公布對其境內數位經濟

活動課稅的兩項提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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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提案⼆，確立了以開徵「數位稅」作為暫時性措施。截⾄⼆○⼆○年

七⽉，包括印度與印尼在內，全球超過四⼗個國家或課稅區，已開徵或正

積極準備開徵數位稅。與ＯＥＣＤ不同調的ＥＵ，造成了數位稅「遍地烽

火」的情形。

第三環的場景在美國，是關鍵的臨⾨⼀腳。川普總統任內推動「減稅與就

業法案」，將公司所得稅率⼀舉⾃百分之三⼗五降低⾄⼆⼗⼀，吹響了新

⼀輪租稅競爭的號⾓。在此同時，美國認定數位稅，係針對美國所屬數位

科技公司，是⽽對開徵數位稅的國家，包含法國、義⼤利、奧地利等國，

搬出報復性關稅⼿段；⼤⻄洋兩岸形成對峙僵局，貿易戰⼀觸即發。

拜登總統上台後，為改善美國落後的基礎建設，規畫投入巨額資⾦；其財

源之重要樞紐在於，將公司所得稅率拉⾼⾄百分之⼆⼗八。有鑑於提⾼公

司所得稅率勢在必⾏，為避免國內企業出⾛，財政部⻑葉倫於是開始在Ｏ

ＥＣＤ和G20會議中，倡議全球企業最低稅負，乃與BEPS⼆點○的第⼆

⽀柱⽅向契合。

⾄於第⼀⽀柱，雖然透過課稅權分派，讓各國得以將⼿伸進美國為主的⼤

型跨國集團⼝袋，但可以換來數位稅的退場，解決重複課稅問題，對於被

鎖定的美國公司，未必⼀定不利。因此，雖然各⽅勢⼒對於全球稅改，各

有盤算，卻也⽔到渠成。

即將到臨的⼆○⼆⼆年，會是法律模式確立、租稅指引發布與多邊協議簽

署的⼀年；⼀旦準備就緒，⼆○⼆三年上路的全球稅改，將會是稅制發展

的「戲中之王」。


